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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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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823334][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NEW_STAND_NAME][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13284169][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12904698]水体污染物排放规范与处理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8263][bookmark: _Toc24419][bookmark: _Toc23108][bookmark: _Toc113282590][bookmark: _Toc7073][bookmark: _Toc212315098][bookmark: _Toc212487671][bookmark: _Toc212823335][bookmark: _Toc212904699]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水体污染物排放与处理的核心要求、技术规范、监测方法及实施监督相关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企业（包括化工、印染、电镀、造纸、畜禽养殖、食品加工、医药制造等行业）、城镇污水处理厂、园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放控制与处理系统设计、建设、运行及验收。
[bookmark: _Toc29984][bookmark: _Toc1048][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11328259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3917][bookmark: _Toc19575][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12315099][bookmark: _Toc212487672][bookmark: _Toc212823336][bookmark: _Toc212904700]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13282592]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安全色
GB/T 2893.2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2 部分：安全标志
GB/T 2893.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3 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23485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混合填埋用泥质
GB/T 2460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土地改良用泥质
GB/T 2460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单独焚烧用泥质
HJ/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
HJ/T 356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HJ 484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50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₅）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84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86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 / 气相色谱 - 质谱法
HJ 688  水质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6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700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55  水质 总铬的测定 流动注射 -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HJ 756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流动注射 -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HJ 822  水质 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 - 质谱法
HJ 828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34  水质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萃取 / 气相色谱 - 质谱法
HJ 1000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1053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流动注射 -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bookmark: _Toc11391][bookmark: _Toc6287][bookmark: _Toc2656][bookmark: _Toc4140][bookmark: _Toc212315100][bookmark: _Toc212487673][bookmark: _Toc212823337][bookmark: _Toc212904701]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排放限值  Emission limits
指本标准规定的排污单位向环境或城镇污水处理系统排放污染物时，允许的最高浓度或最大排放量。

处理技术  Handle technology
指通过物理、化学、生物及组合工艺，去除或削减污水中污染物，使其达到排放或回用要求的技术手段。

预处理单元  Preprocessing unit
指污水进入主体处理工艺前，为去除大颗粒杂质、调节水质水量、减轻主体处理单元负荷而设置的处理单元。主体处理单元：指实现污水中主要污染物去除的核心处理单元。
[bookmark: _Toc30049][bookmark: _Toc18256][bookmark: _Toc13894][bookmark: _Toc212487674][bookmark: _Toc13108][bookmark: _Toc212823338][bookmark: _Toc212904702]排放规范要求
[bookmark: _Toc212904703]控制指标分类
常规控制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₅）、悬浮物（SS）、氨氮（NH₃-N）、总氮（TN）、总磷（TP）、pH 值、溶解氧（DO）、石油类、动植物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
特征控制指标按行业分类如下：化工行业包括苯系物、苯胺类、酚类、氰化物、氟化物、硫化物、重金属（铅、镉、汞、铬、砷等）；印染行业包括色度、苯胺类、六价铬、总铜、总锌、悬浮物；电镀行业包括重金属（铬、镍、铜、锌、镉、铅等）、氰化物、总氮；造纸行业包括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色度、总氮、总磷；畜禽养殖行业包括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氮、总磷；食品加工行业包括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动植物油；医药制造行业包括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氮、总磷、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
[bookmark: _Toc212904704]排放限值
直接排入地表水的污水，按 GB 3838 规定的水域功能区执行对应限值：排入 Ⅰ 类水域的污水，化学需氧量（COD）≤20mg/L，生化需氧量（BOD₅）≤3mg/L，悬浮物（SS）≤10mg/L，氨氮（NH₃-N）≤0.15mg/L，总氮（TN）≤0.5mg/L，总磷（TP）≤0.02mg/L，pH 值 6.5-8.5，溶解氧（DO）≥7.5mg/L，石油类≤0.05mg/L，动植物油≤0.1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0.2mg/L；排入 Ⅱ 类水域的污水，化学需氧量（COD）≤30mg/L，生化需氧量（BOD₅）≤4mg/L，悬浮物（SS）≤15mg/L，氨氮（NH₃-N）≤0.5mg/L，总氮（TN）≤1.0mg/L，总磷（TP）≤0.1mg/L，pH 值 6.5-8.5，溶解氧（DO）≥6mg/L，石油类≤0.05mg/L，动植物油≤0.1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0.2mg/L；排入 Ⅲ 类水域的污水，化学需氧量（COD）≤40mg/L，生化需氧量（BOD₅）≤6mg/L，悬浮物（SS）≤20mg/L，氨氮（NH₃-N）≤1.0mg/L，总氮（TN）≤1.5mg/L，总磷（TP）≤0.2mg/L，pH 值 6.5-8.5，溶解氧（DO）≥5mg/L，石油类≤0.05mg/L，动植物油≤0.1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0.2mg/L；排入 Ⅳ 类水域的污水，化学需氧量（COD）≤60mg/L，生化需氧量（BOD₅）≤10mg/L，悬浮物（SS）≤30mg/L，氨氮（NH₃-N）≤1.5mg/L，总氮（TN）≤2.0mg/L，总磷（TP）≤0.3mg/L，pH 值 6.5-8.5，溶解氧（DO）≥3mg/L，石油类≤0.5mg/L，动植物油≤1.0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0.3mg/L；排入 Ⅴ 类水域的污水，化学需氧量（COD）≤100mg/L，生化需氧量（BOD₅）≤20mg/L，悬浮物（SS）≤40mg/L，氨氮（NH₃-N）≤2.0mg/L，总氮（TN）≤2.5mg/L，总磷（TP）≤0.4mg/L，pH 值 6.5-8.5，溶解氧（DO）≥2mg/L，石油类≤1.0mg/L，动植物油≤1.5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0.5mg/L。
直接排入地表水的污水，特征污染物限值如下：苯系物≤0.1mg/L，苯胺类≤0.1mg/L，酚类≤0.05mg/L，氰化物≤0.05mg/L，氟化物≤1.0mg/L，硫化物≤0.5mg/L，六价铬≤0.05mg/L，总铬≤0.5mg/L，铅≤0.1mg/L，镉≤0.01mg/L，汞≤0.001mg/L，砷≤0.1mg/L，镍≤0.5mg/L，总铜≤0.5mg/L，总锌≤1.0mg/L，色度≤30 倍。
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执行以下限值：化学需氧量（COD）≤500mg/L，生化需氧量（BOD₅）≤300mg/L，悬浮物（SS）≤400mg/L，氨氮（NH₃-N）≤45mg/L，总氮（TN）≤70mg/L，总磷（TP）≤8mg/L，pH 值 6.0-9.0，石油类≤20mg/L，动植物油≤100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20mg/L。
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水，特征污染物限值如下：苯系物≤5.0mg/L，苯胺类≤5.0mg/L，酚类≤10mg/L，氰化物≤1.0mg/L，氟化物≤10mg/L，硫化物≤10mg/L，六价铬≤2.0mg/L，总铬≤5.0mg/L，铅≤1.0mg/L，镉≤0.1mg/L，汞≤0.05mg/L，砷≤0.5mg/L，镍≤5.0mg/L，总铜≤5.0mg/L，总锌≤10mg/L，色度≤100 倍。
再生水回用按用途执行对应限值：用于城市杂用水（道路清扫、绿化、冲厕等）时，化学需氧量（COD）≤50mg/L，生化需氧量（BOD₅）≤10mg/L，悬浮物（SS）≤10mg/L，氨氮（NH₃-N）≤5mg/L，总氮（TN）≤15mg/L，总磷（TP）≤1.0mg/L，pH 值 6.0-9.0，石油类≤1.0mg/L，动植物油≤1.0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1.0mg/L，细菌总数≤1000CFU/mL，总大肠菌群≤3 个 / L；用于景观环境用水（观赏性景观湖、河道等）时，化学需氧量（COD）≤60mg/L，生化需氧量（BOD₅）≤15mg/L，悬浮物（SS）≤20mg/L，氨氮（NH₃-N）≤10mg/L，总氮（TN）≤20mg/L，总磷（TP）≤1.5mg/L，pH 值 6.5-8.5，石油类≤1.0mg/L，动植物油≤1.0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1.0mg/L；用于工业用水（冷却用水、工艺用水等）时，化学需氧量（COD）≤30mg/L，生化需氧量（BOD₅）≤5mg/L，悬浮物（SS）≤5mg/L，氨氮（NH₃-N）≤1.0mg/L，总氮（TN）≤5mg/L，总磷（TP）≤0.5mg/L，pH 值 6.5-8.5，石油类≤0.5mg/L，动植物油≤0.5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0.5mg/L，电导率≤1000μS/cm。
基准排水量按行业制定：化工行业基准排水量为 10m³/t 产品，印染行业基准排水量为 20m³/100m 布，电镀行业基准排水量为 8m³/t 镀件，造纸行业基准排水量为 60m³/t 纸，畜禽养殖行业基准排水量为 0.1m³/ 头・天（生猪当量），食品加工行业基准排水量为 15m³/t 产品，医药制造行业基准排水量为 25m³/t 产品。
单位产品排水量限值不得超过基准排水量的 1.2 倍。
排污单位实际排水量超过基准排水量时，按实际排水量核算污染物排放量；实际排水量低于基准排水量时，按基准排水量核算污染物排放量。
[bookmark: _Toc212904705]排放方式与要求
排放口应设置在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的位置，不得擅自变更。
排放口应设置规范的采样平台，平台面积不小于 1.5m²，高出地面 0.5m 以上，便于采样操作。
排放口应安装明显的标识牌，标识牌内容包括排污单位名称、排放口编号、污染物种类、排放去向、执行标准编号等，标识牌格式符合 GB/T 2893.1、GB/T 2893.2、GB/T 2893.3 要求。
日排放量大于 1000m³ 的排污单位，应在排放口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监测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₃-N）、流量，特征污染物按行业要求补充安装。
在线监测系统应符合 HJ/T 355、HJ/T 356 要求，具备数据自动采集、存储、传输功能，数据传输至当地生态环境监管平台。
排放口不得设置暗管、渗井、渗坑等隐蔽排放设施，不得有偷排、漏排行为。
禁止将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的污水直接排放。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风景名胜区等敏感区域内设置排污口。
排污单位应设置应急储存设施，容积不小于 24 小时最大排放量，用于储存突发情况下的超标污水。
发生进水水质异常、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时，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理措施，将污水引入应急储存设施，待处理达标后再排放。
应急排放情况应在 24 小时内向当地生态环境监管部门报告，说明事件原因、处理措施及排放情况。
[bookmark: _Toc212904706]处理技术规范要求
[bookmark: _Toc212904707]工艺选择原则
工艺选择应根据进水水质、排放要求、处理规模、场地条件、经济性等因素综合确定。
进水化学需氧量（COD）≤500mg/L、生化需氧量（BOD₅）/ 化学需氧量（COD）≥0.3 的污水，优先采用生化处理工艺。
进水化学需氧量（COD）>500mg/L、生化需氧量（BOD₅）/ 化学需氧量（COD）<0.3 的污水，应采用厌氧 - 好氧组合处理工艺，或预处理 + 生化处理工艺。
含重金属、难降解有机物的工业污水，应采用化学预处理 + 生化处理 + 深度处理组合工艺。
处理规模小于 1000m³/d 的中小规模污水，推荐采用一体化生化处理设备、生物接触氧化工艺、SBR 工艺等。
处理规模大于 10000m³/d 的大规模污水，推荐采用氧化沟工艺、A²/O 工艺、MBR 工艺等。
再生水回用处理工艺应根据回用用途确定，城市杂用水推荐采用 “生化处理 + 过滤 + 消毒” 工艺，工业用水推荐采用 “生化处理 + 深度过滤 + 膜分离 + 消毒” 工艺。
工艺选择应兼顾资源回收与节能减排，鼓励采用污泥资源化、沼气回收利用等技术。
[bookmark: _Toc212904708]核心处理单元技术要求
预处理单元
格栅栅距应根据污水中杂质粒径确定，粗格栅栅距为 10-20mm，细格栅栅距为 1-5mm。
格栅应设置机械除污装置，除污频率根据栅渣量调整，确保格栅畅通。
沉砂池宜采用旋流沉砂池或平流沉砂池，停留时间为 1-3min，水平流速为 0.1-0.3m/s。
沉砂池应定期排砂，排砂频率不少于每日 1 次，砂斗容积应满足至少 24 小时排砂储存需求。
调节池有效容积应根据水质水量波动情况确定，不少于 8 小时最大污水排放量。
调节池应设置搅拌装置，防止污染物沉淀，搅拌功率为 0.05-0.1kW/m³。
调节池应设置液位计、pH 计、溶解氧仪等监测仪表，实时监测水质水量参数。
含油污水应设置隔油池，隔油池停留时间为 2-4h，表面水力负荷为 0.6-1.2m³/(m²・h)。
隔油池应定期清理浮油，清理频率不少于每周 1 次，浮油应收集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主体处理单元
生化处理单元采用活性污泥法时，曝气池有效停留时间为 6-12h，混合液悬浮固体浓度（MLSS）为 2000-4000mg/L，污泥龄为 5-15d，溶解氧浓度为 2-4mg/L。
生化处理单元采用生物接触氧化法时，填料容积负荷为 0.5-1.5kgBOD₅/(m³・d)，接触时间为 4-8h，溶解氧浓度为 3-5mg/L。
生化处理单元采用厌氧生物处理法时，反应器停留时间为 12-24h，反应温度为中温（30-35℃），pH 值为 6.5-7.5，挥发性脂肪酸（VFA）浓度为 500-2000mg/L。
A²/O 工艺厌氧池停留时间为 1-2h，缺氧池停留时间为 2-4h，好氧池停留时间为 6-8h，污泥回流比为 50%-100%，混合液回流比为 200%-300%。
SBR 工艺一个运行周期为 6-8h，其中进水时间为 1-2h，反应时间为 3-4h，沉淀时间为 1-1.5h，排水时间为 0.5-1h，闲置时间为 0-0.5h。
化学处理单元采用化学沉淀法处理重金属时，投加药剂为石灰、氢氧化钠、硫化钠等，pH 值控制在 8.5-10.5，反应时间为 20-30min，沉淀时间为 1-2h。
化学处理单元采用氧化还原法处理氰化物、酚类等污染物时，投加药剂为次氯酸钠、过氧化氢、高锰酸钾等，氧化剂投加量为理论需求量的 1.2-1.5 倍，反应时间为 30-60min，pH 值根据药剂类型调整。
化学处理单元应设置混合池、反应池、沉淀池，混合池停留时间为 5-10min，采用机械搅拌或水力搅拌，搅拌强度为 50-100r/min。
深度处理单元
深度处理采用过滤工艺时，滤池类型可选择石英砂滤池、活性炭滤池、陶粒滤池等，滤速为 5-10m/h，过滤周期为 8-12h，反冲洗强度为 10-15L/(m²・s)，反冲洗时间为 5-10min。
深度处理采用膜分离工艺时，超滤膜运行通量为 50-100L/(m²・h)，跨膜压差控制在 0.05-0.15MPa，定期进行反洗和化学清洗，反洗频率为每 30-60min1 次，化学清洗频率为每周 1 次。
深度处理采用纳滤膜、反渗透膜工艺时，运行压力为 1.0-2.5MPa，回收率为 70%-80%，进水 SDI 值≤5，浊度≤1NTU。
消毒处理单元可选择紫外线消毒、二氧化氯消毒、次氯酸钠消毒等方式，紫外线消毒剂量为 30-60mJ/cm²，接触时间为 10-20s；二氧化氯消毒投加量为 5-10mg/L，接触时间为 30min；次氯酸钠消毒投加量为 10-15mg/L，接触时间为 30min。
消毒处理单元应设置余氯监测仪表，确保出水余氯浓度为 0.3-0.5mg/L（采用氯系消毒剂时）。
污泥处理处置
污泥浓缩可采用重力浓缩、气浮浓缩或离心浓缩，重力浓缩池停留时间为 12-24h，浓缩后污泥含水率≤95%；气浮浓缩池表面负荷为 2-4m³/(m²・h)，浓缩后污泥含水率≤92%；离心浓缩机分离因数为 1000-3000，浓缩后污泥含水率≤85%。
污泥脱水可采用板框压滤机、带式压滤机或离心脱水机，板框压滤机污泥含水率≤80%，带式压滤机污泥含水率≤85%，离心脱水机污泥含水率≤80%。
污泥脱水前应投加絮凝剂，絮凝剂投加量为 5-10kg/t 干污泥，可选择聚丙烯酰胺（PAM）、聚合氯化铝（PAC）等。
脱水污泥应进行稳定化处理，可采用厌氧消化、好氧堆肥或化学稳定化，厌氧消化后污泥挥发性固体去除率≥40%，好氧堆肥后污泥含水率≤60%、有机质含量≥30%、pH 值 6.5-8.5。
[bookmark: OLE_LINK1]稳定化处理后的污泥用于土地改良时，应符合 GB/T 24600要求；用于焚烧处理时，应符合 GB/T 24602要求；用于填埋处理时，应符合 GB/T 23485要求。
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应收集利用，可用于发电、供暖等，沼气利用设施应符合安全规范；产生的渗滤液应回流至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bookmark: _Toc212904709]运行管理要求
处理设施应制定操作规程，明确各单元运行参数、操作步骤、维护要求等。
设备运行应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操作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上岗，熟悉设备性能及操作规程。
格栅、水泵、风机、曝气设备、搅拌设备等关键设备应定期检修，检修周期为每月 1 次，每年进行 1 次全面大修。
在线监测仪表应定期校准，校准周期为每月 1 次，确保监测数据准确可靠。
药剂储存应设置专用仓库，分类存放，防止受潮、变质、泄漏，仓库应设置通风、防火、防爆设施。
药剂投加应实行计量控制，根据进水水质、出水效果调整投加量，记录药剂消耗量。
工艺运行参数应每日记录，包括进水流量、水质（COD、BOD₅、SS、NH₃-N 等）、各单元运行参数（pH 值、DO、MLSS、停留时间等）、出水水质、药剂消耗量、污泥排放量等。
运行记录应保存至少 3 年，以备查阅。
处理设施应定期进行性能评估，评估周期为每年 1 次，评估内容包括处理效率、能耗、药耗、设备运行状况等，根据评估结果优化运行参数。
建立设备台账，记录设备型号、规格、安装日期、检修记录、更换部件等信息。
进水水质异常时（如 COD、pH 值等指标超出设计范围 10% 以上），应及时调整工艺参数，投加应急药剂，或启动应急储存设施。
设备故障时，应立即停机检修，同时将污水引入应急储存设施，防止超标排放，故障排除后再恢复正常运行。
应对操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防止中毒、溺水、触电等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212904710]监测要求
[bookmark: _Toc212904711]监测项目与频率
常规污染物监测项目包括化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₅）、悬浮物（SS）、氨氮（NH₃-N）、总氮（TN）、总磷（TP）、pH 值、溶解氧（DO）、石油类、动植物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
特征污染物监测项目按行业对应的控制指标执行。
手工监测频率：常规污染物每日监测 1 次；特征污染物每月监测 1 次；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投运后前 6 个月，常规污染物每日监测 2 次，特征污染物每半个月监测 1 次。
在线监测项目包括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₃-N）、流量，特征污染物在线监测项目按行业要求确定。
在线监测系统应 24 小时连续运行，数据采集间隔不超过 1 小时，有效数据捕获率不低于 90%。
应急监测应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监测项目包括受影响的主要污染物，监测频率为每 2-4 小时 1 次，直至污染物浓度稳定达标。
排污单位应根据生产负荷、工艺变化等情况，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bookmark: _Toc212904712]监测方法
化学需氧量（COD）的测定采用 HJ 828 规定的重铬酸盐法。
氨氮（NH₃-N）的测定采用 HJ 535 规定的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总氮（TN）的测定采用 HJ 636 规定的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总磷（TP）的测定采用 HJ 693 规定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悬浮物（SS）的测定采用 HJ 1000 规定的重量法。
生化需氧量（BOD₅）的测定采用 HJ 505 规定的稀释与接种法。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采用 HJ 637 规定的红外分光光度法。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的测定采用 HJ 1053 规定的流动注射 -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总铬的测定采用 HJ 755 规定的流动注射 -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六价铬的测定采用 HJ 756 规定的流动注射 -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重金属（铅、镉、汞、砷、镍等）的测定采用 HJ 700 规定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采用 HJ 686 规定的吹扫捕集 / 气相色谱 - 质谱法。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采用 HJ 834 规定的固相萃取 / 气相色谱 - 质谱法。
苯系物的测定采用 HJ 584 规定的气相色谱法。
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采用 HJ 822 规定的气相色谱 - 质谱法。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采用 HJ 688 规定的气相色谱法。
氰化物的测定采用 HJ 484 规定的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pH 值的测定采用玻璃电极法，溶解氧（DO）的测定采用碘量法或电化学探头法。
监测方法应优先采用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规定的方法，未规定的可采用其他等效方法，但需经验证符合要求。
[bookmark: _Toc212904713]数据记录与报告
监测数据记录应包括监测日期、时间、监测项目、监测方法、仪器型号、校准情况、样品编号、采样位置、监测结果、数据有效位数、异常情况说明、监测人员签名、审核人员签名等信息。
监测数据有效位数应符合监测方法标准要求，浓度数据保留 1-3 位有效数字。
异常数据处理应遵循以下原则：因仪器故障、操作失误等导致的异常数据，应注明原因并剔除；因水质波动等客观原因导致的异常数据，应保留并注明情况。
手工监测数据应及时录入台账，在线监测数据应自动存储并备份，数据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
定期监测报告应包括排污单位基本信息、监测期间生产工况、监测项目、监测频率、监测方法、监测结果、达标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内容。
定期监测报告提交频次：每日监测数据每月汇总提交 1 次，每月监测数据每年汇总提交 1 次，提交时间为次月 15 日前。
排污单位应按要求向当地生态环境监管部门报送监测报告，同时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应在事件处置结束后 7 日内提交应急监测报告。
[bookmark: _Toc212904714]实施与监督
[bookmark: _Toc212904715]实施时间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后正式实施。
现有排污单位应在本标准实施之日起 1 年内完成整改，确保排放符合本标准要求。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自建成投产之日起，直接执行本标准要求。
过渡期内，现有排污单位排放浓度可暂按本标准限值的 1.1 倍执行，但不得超过 GB 8978 规定的现有污染源相应限值。
过渡期结束后，所有排污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本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
[bookmark: _Toc212904716]责任主体
排污单位是水体污染物排放与处理的责任主体，对排放行为和处理设施运行效果负责。
排污单位应确保处理设施正常运行，保障出水水质持续稳定达标。
排污单位应按照本标准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建立监测台账，如实记录监测数据，不得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排污单位应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包括排放口位置、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限值、监测结果、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等，接受社会监督。
排污单位应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配备应急设备和物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第三方治理单位受排污单位委托运营处理设施的，应按照本标准及委托协议要求开展运营工作，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方治理单位应向排污单位如实报告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和出水水质数据，不得隐瞒、谎报。
[bookmark: _Toc212904717]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本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行业主管部门应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督促本行业排污单位落实本标准要求。
标准化归口单位负责本标准的解释、宣贯和实施效果评估。
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排污单位执行排放限值情况、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自行监测开展情况、监测数据真实性、台账记录完整性、信息公开情况等。
监督检查可采取现场检查、资料核查、抽样监测等方式，现场检查时排污单位应配合提供相关资料和便利条件。
监督检查中发现排污单位超标排放的，应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依法予以处罚。
监督检查中发现排污单位存在偷排、篡改监测数据等违法行为的，依法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方治理单位未按规定运营处理设施导致超标排放的，除追究排污单位责任外，依法追究第三方治理单位连带责任。
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违反本标准的行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对举报信息及时处理并反馈。
标准化归口单位应每 3 年对本标准实施效果进行 1 次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提出修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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